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正常退休资格确认
常见问题解答

一、我在长沙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满足退休条件（已满最低缴费年限，且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应该什么时候、在哪里申请办理正常退休资格确认呢？
最后参保地在长沙市市本级的人员，到龄当月申请的，可至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金星北路一段20号长沙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退休一件事”综合窗或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芙蓉中路一段669号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楼政务中心202窗口、养老业务综合窗口；档案提前预审的，可至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芙蓉中路一段669号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八楼档案预审部门。最后参保地在各区、县(市)参保的人员，应向各区县（市）申请办理。
二、申请办理正常退休资格确认之前，有哪些注意事项？
1.申请退休时在单位正常参保的，所在单位应提前通知参保人员，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内部公示后再申报。2.在多个省、市参加过基本养老保险的，应提前将各地的养老保险转移合并至退休地。3.在长沙各区、县（市）存在多个养老账户或社保账户的，应提前将各个账户合并。
三、在长沙市市本级办理正常退休资格确认需要准备哪些资料？ 
1.《长沙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正常退休资格确认申请表》一份；2.《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时间申请书》一份；3.身份证复印件一份；4.一寸彩照一张；5《人事档案》（原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正式职工、有部队服役经历的需提供）；6.《劳动法》实施后参加工作的女职工申请按照非管理岗位退休的，根据具体情况按要求提供相应岗位资料。
四、我准备申请办理正常退休资格确认，应该到哪儿查找档案呢？
1.职工因单位改制破产在市本级领取过失业金的，可以到市人社局政务大厅32号窗口查询档案。2.其他人员可以咨询原单位，档案是否仍然存放在原单位，或者原单位已经移交至档案馆、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街道社区等有关机构。3.企业退休资格确认部门没有存放人事档案的职能职责，不负责保管、存放人事档案。
档案借取流程
情况一：根据档案保管机构的要求，可凭借阅函自行借出档案的，在办理退休的社保机构开具借阅函；
情况二：根据档案保管机构的要求，不能借阅需要调档的，建议咨询户籍所在区县人才中心并申请调档，档案调至长沙后，再在办理退休的社保机构开具借阅函，借出档案。
五、办理正常退休资格确认的流程是什么？
    提交资料----工作人员根据资料对出生时间、参加工作时间、建账时间等关键信息进行认定，办理档案审核申请----工作人员依据系统内档案审核申请结果及申请人所选择的退休时间，对符合条件的，办理养老金申领。详细流程可以登录长沙市12333公共服务平台（www.cs12333.com），查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正常退休资格确认流程清单》、《简明流程图》及“常见问答解答”电子版。
六、如何确定我单位女职工是否具备干部身份？
    经人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录用为干部的女职工（含由部队转业安置地方工作的女军官及文职干部、湘人发〔1997〕42号文件下发前分配到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女大学生），具备干部身份。
七、政策规定的女职工的法定正常退休年龄是多少岁？
1.湘劳社政字〔2006〕13号文件规定：经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录用为干部的女职工，退休年龄为55周岁。《劳动法》实施前参加工作的女工人和《劳动法》实施后参加工作的女职工，以其长期所在岗位确定退休年龄。长期在管理岗位上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长期在生产岗位上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凡在本单位担任一定行政管理职务或未直接从事本单位生产产品活动或不直接从事本行业一线生产、服务、工勤岗位工作的，都按从事管理岗位确定。职工在管理岗位的累计工作时间大于在生产岗位的累计工作时间即为长期在管理岗位工作，退休年龄应为55周岁；反之，即为长期在生产岗位工作，退休年龄为50周岁。企业职工退养或待岗、下岗期间，不计算在岗工作时间）
女职工按湘劳社政字〔2006〕13号文件确定退休年龄时，用人单位应提供本单位岗位认定资料或证明材料，以及女职工在职时所属岗位性质。
2.湘人社发〔2015〕4号文件规定：因关闭、破产、改制而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原国有企业女职工，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前已按统一政策参保缴费（不含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一次性补缴人员）、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接续养老保险关系且缴费5年以上的，经本人申请，在年满50周岁时可以办理退休。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时已超过45周岁的原关闭破产改制国有企业女职工，在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接续养老保险关系且未中断缴费的，经本人申请，也可在年满50周岁时办理退休。符合上述条件且已年满50周岁而尚未退休的，自本通知执行之日起可申请退休，以办理退休审批手续的当月作为退休时间，并从办理退休手续后的次月起发放基本养老金。
上述关闭、破产、改制国有企业是指列入各级人民政府国有企业改革计划，经各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关闭破改制的国有企业。
八、“视同缴费年限”是指什么？
“缴费年限”是计算养老保险各项待遇的重要依据，包括“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其中“视同缴费年限”主要是指：
各地养老保险实行“统账结合”制度（长沙市本级为1995年4月）之前，“上山下乡”、“军龄”、经各级劳动、人事部门审批录用后在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等按国家有关政策可计算的连续工龄。

九、哪些情况下不能算作连续工龄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
湘劳社函〔2007〕224号文件规定，职工被除名、自动离职的，其连续工龄以我省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1986年1月）作为职工计算连续工龄的开始时间；职工被开除的，其连续工龄从重新参加工作后算起。内人事福字〔59〕740号文件规定，属刑事处分的国家职工，离开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执行的，服刑期满后，再参加工作，应以重新参加工作之日起计算连续工龄。
十、我在正式招工之前做过一段时期的临时工，为什么不能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
劳动部工资局（64）中劳薪字第344号规定，临时工在本单位录用为长期工后，最后一次在本单位当临时工的连续工作时间与被录用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劳社厅〔2002〕323号文件规定，按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在当地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1986年1月）后的临时工期间的连续工龄，要缴纳养老保险费，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不能计算为视同缴费年限。
十一、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与档案中记载的出生年月不一致，而且档案中不同材料记载的出生年月也不一致，应该以哪个时间为准？
湘劳社政字〔2006〕13号规定，当职工身份证出生年月与职工档案记载的出生年月不一致时，以职工档案中关于出生年月的最早记载为准，职工档案中记载的出生时间，一律视为公历时间。
十二、我在北京、广东、湖南等多个省份缴纳过养老保险，我应该在哪里申请办理退休手续呢？
情况一：最后参保地与户籍地一致的，在户籍地办理；
情况二：最后参保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分以下两种情况办理：
（1）在最后参保地缴费已满10年，则在最后参保地办理；
（2）在最后参保地缴费不满10年，则转回上一个累计缴费满10年的参保地办理；若每个参保地的累计缴费年限均不满10年，则在户籍地办理。
在申请办理退休之前，一定要把其它地区的养老保险转移合并到退休地。
十三、我在株洲、湘潭、长沙县、芙蓉区等省内多个地市、县（区）缴纳过养老保险，应该在哪里申请办理退休手续呢？
    湘人社工字〔2010〕7号文件规定，参保人员在省内流动就业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各地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续，其达到退休条件的，由最后参保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
十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实施后，我的最低缴费年限是多少？
202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期间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不调整，仍为15年。从2030年1月1日起，按照每年提高6个月的节奏，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职工，申领基本养老金应达到所选择退休时间对应年份最低缴费年限；选择弹性延迟退休的职工，申领基本养老金应达到其法定退休年龄对应年份最低缴费年限。
比如，某男职工，1971年6月出生，《决定》实施后将于2033年2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2033年最低缴费年限为17年。若该职工自愿选择在2031年60岁申请弹性提前退休，满足2031年的最低缴费年限(16年)，即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若该职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所在单位与其协商一致，弹性延迟退休2年，2035年2月办理退休时只需满足其法定退休年龄对应年份(2033年)的最低缴费年限，即17年。
十五、我在2024年底前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当时缴费不足15年，现在延长缴费至满15年时已超过2025年1月1日，是否还需要延迟退休？
[bookmark: _GoBack]改革前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不在此次改革范围内。如未满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按规定继续延长缴费至满15年，即可办理退休手续。
